
灌南县发改委基层政务公开事项目录表（试行）
单位：部门
	序号
	过程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对象
	公开渠道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全社会
	特定群体
	

	1
	决策
	政府文件
	部门文件
	本部门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及本部门印发的除规范性文件以外的可以全文公开的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发改委相关科室 
	√
	
	√
	
	政府网站、……

	2
	
	
	
	公开属性为依申请公开的规范性文件名称、产生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发改委相关科室 
	
	√
	
	√
	精准推送

	3
	
	
	规范性文件
	
	
	。
	
	
	
	
	
	

	4
	
	重大决策
	意见征集
	根据政策规定，需要履行征求社会意见程序（包括召开价格听证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制定的社会意见征求情况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重要方案、重大政策措施等。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发改委相关科室 
	√
	
	√
	
	

	序号
	过程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对象
	公开渠道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全社会
	特定群体
	

	5
	决策
	
	意见反馈
	公布意见采纳情况及相对集中的意见未予采纳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发改委相关科室 
	√
	
	√
	
	

	6
	
	规划计划
	
	本地区中长期发展规划、政府工作报告、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国民经济综合科
	√
	
	√
	
	

	8
	执行和结果
	信息公开年报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次年1月31日前公开。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
	
	√
	
	

	1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及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3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国民经济综合科
	√
	
	√
	
	

	序号
	过程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对象
	公开渠道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全社会
	特定群体
	

	13
	
	建议提案办理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答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46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相关科室 
	√
	
	√
	
	

	14
	管理和服务
	机构领导
	
	领导分工、简历、办公联系方式、照片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
	
	√
	
	

	15
	
	机构设置
	机构简介
	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
	
	√
	
	

	16
	
	
	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
	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设置、职能、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
	
	√
	
	

	18
	
	新闻发布
	
	新闻发布会及其他形式的新闻宣传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相关科室
	√
	
	√
	
	

	序号
	过程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对象
	公开渠道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全社会
	特定群体
	

	19
	
	政策解读
	
	转发国家和省、市、县（市、区）等上级机关或者专家、学者关于国民经济、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重要政策措施的解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8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相关科室
	√
	
	√
	
	

	
	
	回应关切
	主动回应
	公开与经济运行、粮食、价格收费管理职能相关的社会热点；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新闻媒体采访、转载新闻媒体正面宣传报道以及针对涉及群众价格利益等信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8号）。
	按规定及时公开。
	相关科室
	
	
	
	
	

	
	
	
	互动回应
	在收集分析研判价格舆情的基础上，针对舆论关注的价费焦点、热点和群众投诉咨询价费问题的互动回应、回复处理内容。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8号）；
	按规定及时公开。
	相关科室
	
	
	
	
	

	序号
	过程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对象
	公开渠道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全社会
	特定群体
	

	23
	
	财政资金
	年度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情况及
	本年度预决算报表及说明；

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及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13号）；《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财预〔2016〕143号）。
	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20日内。
	办公室
	√
	
	√
	
	

	24
	
	
	“三公”经费情况
	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及说明；上年度“三公”经费决算及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13号）；《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财预〔2016〕143号）。
	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20日内。
	办公室 
	√
	
	√
	
	

	序号
	过程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对象
	公开渠道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全社会
	特定群体
	

	26
	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应急管理
	应急预案
	价格应急预案、社会安全事件类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等信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3〕101号）。
	及时公开。
	相关科室
	√
	
	√
	
	

	28
	
	权责清单
	
	经清理确定的经济运行、价格、粮食等行政权力清单；经清理确定取消的权力目录、承接的权力目录等信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5〕2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47号）。
	按照法定时间公开。
	相关科室
	√
	
	√
	
	

	29
	
	公共服务清单
	
	公开价格公共服务目录清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国办发〔2015〕86号)。
	及时公开。
	相关科室
	√
	
	√
	
	

	30
	
	行政权力运行
	行政权力运行结果
	定期公开各项价格行政权力事项办理结果，。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清理行政权力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的通知》（苏政办发〔2014〕81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相关科室
	√
	
	√
	
	

	序号
	过程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对象
	公开渠道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全社会
	特定群体
	

	31
	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价格收费
	收费项目
	制定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的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2018〕424号）。
	作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相关科室
	√
	
	√
	
	

	32
	
	
	价格监管及行情
	价格备案，价格行情公示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国办发〔2018〕118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相关科室
	√
	
	√
	
	

	33
	
	“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信息，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信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
	检查及查处结果作出之日起的7个工作日内。
	相关科室
	√
	
	√
	
	

	34
	
	网上政务服务
	
	公开办事指南及流程、公共服务事项办件结果、企业及个人全生命周期事项办理指南、流程、过程结果查询等信息（可链接到政务服务网本地分厅）。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45号）。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公开。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
	
	√
	
	

	序号
	过程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对象
	公开渠道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主动

公开
	依申请
	全社会
	特定群体
	

	36
	
	扶贫信息
	
	扶贫相关的政策文件、扶贫项目及帮扶工作信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相关科室
	√
	
	√
	
	


注：请各单位认真梳理下属公共企事业单位有关基层教育、养老、文化、体育、卫生健康、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公开，根据26个领域标准目录汇编要求，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体现领域特点，对公开事项进行添加、修改、完善，尤其是添加重点领域有关事项。公开主体：具体到科室、岗位；公开渠道：可填写政府网站、两微一端、广播电视、灌南日报、公开查阅点、政务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入户/现场、发布会、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精准推送、其他，政府网站为必填。



